
附件2：

投资承诺函
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本单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不存在其他不利于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的被调查、被立案、被执行等情况。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或所在联合体具备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若本单位或所在联合体最终被确定为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意向投资人，将全面充分依照相关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本单位特别承诺，本单位或所在联合体如最终中选意向投资人，将按照《重整投资方案》的内容另行缴纳履约保证金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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